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申 報 所 得 稅 切 結 書 
 

本〔受補助單位名稱〕接受「桃園市政府客家事務局」

補助辦理「請繕寫本局核定之活動名稱」中有關活動涉及個

人所得部分，將依所得稅法等相關法令規定辦理所得歸戶，

並將於年度申報所得稅時一併申報扣繳。 

 

此  致 

桃園市政府客家事務局 

 

 

具結單位：○○○    

負責人：  ○○○     

會計/出納：○○○    

 

             

 

 
 

中 華 民 國 ○ 年 ○ 月 ○ 日 

 

附表十四 

（申請單位印鑑章） 

（負責人章） 

（會計/出納章） 


